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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一一二年度抗字第二二二號裁定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原處分機關對上級機關之訴願決定，應受訴願決定之拘束，不得再為不服

之表示。 

【概念索引】訴願法／訴願決定之效力 

【關鍵詞】訴願程序、行政程序、行政體系、內部自省、救濟程序、相對機關、撤

銷訴訟、訴願決定、行政一體 

【相關法條】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訴願法第 1、18、95 條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原處分機關得否對於訴願決定提起撤銷訴訟？ 

（二）選錄原因 

本件涉及原處分機關得否就對其不利之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此與行政一體

性原則攸關。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原處分機關不得就對其不利之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不因原處分機關是否係

地方自治團體而有異。（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262 號行政判決參照） 

（二）相關學說 

訴願法上之「利害關係人」並不包括為訴願相對機關之原處分機關；行政訴訟

法上所稱之「訴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亦不及於訴願相對機關，原處分機關不得

就對其不利之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三、本案見解說明 

（一）原處分機關縱認訴願決定違法，亦不允許其對於訴願決定提起撤銷訴訟。 
（二）原處分機關對上級機關之訴願決定，應受訴願決定之拘束，不得再為不

服之表示，以符行政一體性原則之適用。 

【選錄】 
訴願程序乃行政程序之一種，係行政體系內部自省之救濟程序，原處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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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訴願程序之相對機關，並非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所稱之「人民」，亦非同條第 2
項所定處分相對人之自治團體或公法人，同法第 18 條之「利害關係人」，亦不包括

為訴願相對機關之原處分機關在內。再按原處分機關於行政訴訟中之地位，依行政

訴訟法第 24 條：「經訴願程序之行政訴訟，其被告為左列機關：一、駁回訴願時之

原處分機關。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時，為撤銷或變更之機關。」之規定，其為被

告，另同法第 4 條第 3 項所稱「訴願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亦不及於訴願相對機關

之原處分機關。是故，不論現行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之體制，原處分機關縱認訴願

決定違法，亦不允許其對於訴願決定提起撤銷訴訟。亦即原處分機關對上級機關之

訴願決定，應受訴願決定之拘束（訴願法第 95 條前段），不得再為不服之表示，以

符行政一體性原則之適用。 

再按人民在大學任教，須具備一定之資格（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4 條及第 16 條以下規定參照），此項資格之取得（包括升

等），應經學校初審及相對人複審（此部分可授權學校辦理），經複審合格者，由相

對人發給證書（教師法第 7 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4 條第 2 項參照）。是以，公

立大學對於教師資格之審（查）定，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其

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為訴願法

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釋字第 462 號解釋參照），若公立大學所為不通過教師

升等之處分，經相對人以訴願決定撤銷，因公立大學就此公權力行使事項，本受相

對人之業務監督，在業務監督範圍內，具有上下之服從關係，對於訴願決定撤銷原

處分，應服從其業務監督，自無從對外表示不服而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撤銷訴願決

定。若竟提起撤銷訴訟，乃不備撤銷訴訟之要件，又不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0 款裁定駁回之。 
抗告意旨雖主張：依本院向來見解，抗告人就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享有大學自

治權，且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判決理由已肯認大學自治權如受侵害時，大

學可提起行政訴訟，原裁定卻將大學自治權限縮解釋於大學對教師之不續聘，不及

於大學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乃不當限縮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判決

意旨適用範圍，顯非適法云云。惟查，憲法法庭 111 年度憲判字第 11 號判決主文，

係宣告本院 106 年 6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下稱本院 106 年決議），關

於公立大學就不予維持其不續聘教師措施之再申訴決定，不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部

分，牴觸憲法第 11 條保障學術自由及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應自該判決公告

之日起不再援用。至公立大學基於法律授予公權力所為措施（如本件抗告人對教師

升等申請所為不予通過之原處分），倘未獲再申訴決定或訴願決定維持，公立大學得

否對該再申訴決定或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非該憲法訴訟之爭點，自非上開憲

法法庭判決之效力所及。且該憲法法庭判決理由，特為強調：各大學依據聘約約定

不續聘教師，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雖對教師之工作權益有重

大影響，然與大學為教師資格之審定，係受委託行使公權力，而為行政處分之性質

有別（該判決第 14 段），及關於公立大學得否對中央主管機關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

政訴訟之疑義，應視公立大學對所屬教師之措施，是否係立於單純聘約當事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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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情，並審究教師法所規定申訴、再申訴之性質，俾對相關

規範進行解釋（該判決第 15 段），並僅就其中公立大學所為非基於受委託行使公權

力之不續聘措施，如未經申訴決定維持，經公立大學提起再申訴，又不服再申訴決

定之情形，認為公立大學本於與教師同為學術自由之權利主體地位，並享有大學自

治權，得對該再申訴決定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該判決第 17 段），對於公立大學依法

律授與之公權力，所為不通過教師升等申請之處分，如未獲訴願決定或再申訴決定

支持，公立大學得否提起行政訴訟，則未表示肯定見解，抗告意旨認為上開憲法法

庭判決已肯認公立大學得就不予維持其不通過教師升等處分之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核屬抗告人一己主觀見解，並非可採，抗告人執以指摘原裁定駁回其對系爭訴

願決定所提撤銷訴訟為違法，難認有理由，其抗告應予駁回。 

【延伸閱讀】 
簡玉聰，訴願法修正草案評析，月旦法學雜誌，334 期，2023 年 3 月，82-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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